
简体 繁体 English 移动门户

文化部首页 关于文化部 政务公开 文化资讯 在线办事 公共服务 互动交流

站内检索

  当前位置：首页->文化资讯->文化要闻

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申报指南要点阐释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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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化部19日公布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申报指南要点阐释。关注舞台“小剧目、小作品”，力推新人新

作，避免单纯追求“政绩工程”“形象工程”，重点资助特殊急需紧缺青年艺术人才——申报指南要点阐释中

透露出的这四个倾向，体现了文化主管部门对艺术创作的着意引导。 

  国家艺术基金2014年度资助项目申报指南的设计，是根据《国家艺术基金章程》《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管理

办法》制定的，分为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申报指南、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申报指南、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

报指南和美术、书法、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指南。 

  关注相对弱势舞台“小剧目、小作品”  

  文化部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：我国国有和改制艺术院团共有两千多家;截至2012年底，“三证齐全”的民

营艺术表演团体共有10035家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所有这些单位每年生产的舞台剧和作品达到两千多台(部)，相

当于全世界舞台艺术创作生产的总和。 

  舞台艺术在中国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，在整个艺术领域中占有重要、特殊的地位。由是，“舞

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申报指南”的设计，对过去相对弱势的“小型舞台剧(节)目和作品”单列出来，予以关

注。 

  文化部表示，大型舞台剧和作品的创作一直是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倾力支持的重点，而对“小剧目、小作

品”扶持不够有效，这次单独提出来，目的就是促进舞台艺术创作的全面繁荣发展。 

  力推新人新作  

  借鉴国内外同类基金项目设计的一般思路和我国的具体情况，考虑青年时期是艺术创作最旺盛的年龄阶

段，也最需要支持和鼓励，美术、书法、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申报主体确定为45岁以下，也就是1969年6

月以后出生的优秀艺术人才，旨在推出创作新人，激发创作活力，体现艺术创新和探索精神的艺术作品。 

  根据“美术、书法、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指南”，资助对象为创作个人。壁画和艺术设计人才暂时

没有包括在此次资助范围内，主要是考虑壁画创作跟工程结合得较为紧密，不便评审，而艺术设计涉及的领域

太过宽泛，情况复杂，还有待进一步调研。 

  另外，45岁以上的美术、书法、摄影创作人才，可以通过“传播交流推广项目”得到支持。 

  避免单纯追求“政绩工程”“形象工程”  

  随着电视、广播、互联网的普及，以演出、展览为主要方式的传统艺术，在异时共享、异地共享、面对面

的艺术传播交流推广中，显得更为困难。同时这也是过去艺术工作上相对薄弱的领域。 

  根据“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申报指南”，将资助40个左右优秀舞台艺术项目和40个左右优秀艺术展览项

目在国内的传播交流推广，资助10项左右体现国家艺术水准、讲好“中国故事”的“走出去”项目，在国外的

传播、交流与推广。 

  文化部指出，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应做到两个避免：一是避免与市场机制相冲突，凡能通过市场顺利实现

的，不应作为基金的资助项目;二是避免单纯追求“政绩工程”“形象工程”的进京、出国演出和展览。鼓励

项目创新，发掘和拓展多样化的传播交流推广渠道、载体、内容和方式、方法，鼓励跨区域、跨领域合作和多

种艺术内容的综合利用。 



  重点资助特殊急需紧缺的青年艺术人才和复合型艺术管理人才  

  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将重点资助特殊的、急需的、紧缺的青年艺术人才和复合型艺术管理人才。 

  文化部表示，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不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学历教育，也与社会上的高收费艺术培训相区别。

艺术基金的人才培养项目应重在艺术实践和经验传授、重在创新能力、艺术视野和专业技能的学习提高和拓

展，体现高层次、灵活性、多样化的特点。 

  “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报指南”中设定了23个推荐项目，有的项目又包含很多子项目。如“戏曲表演人才

培训”项目，既可以是梅、尚、程、荀等京剧流派人才的培训，也可以是豫剧、越剧、黄梅戏等在全国范围内

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戏剧种的表演人才培训。 

  关于“经典保留剧目青年人才培训”项目，指的是像话剧《茶馆》、京剧《杨门女将》、芭蕾舞《红色娘

子军》、民族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这样的优秀保留剧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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